
本期主持人：本报记者 刘旭

编辑您好：
我是一名发型设计师，2010 年在山东一

家美容美发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当地的发廊

工作。我经常参加省、市、区级的技能大赛，

拿到过 5个冠军，在圈内小有名气。

2018 年 12 月，父亲病重，我想换份在家

乡辽宁铁岭的工作，于是辞职离开了山东。

当时有三家企业向我发出了录用通知书。其

中第三家，也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发廊在录用

通 知 书 里 提 到 ，录 用 后 税 前 月 工 资 15000

元。无试用期，工作一年后月工资为 25000

元。

面对高薪，我没犹豫就在通知书上签了

字并邮寄给用人单位。一周后，我正式上班，

总经理找我办入职手续，让我在劳动合同上

签字。出于信任，我没仔细看合同就直接签

字了。

去年 12 月，一年期满，之后我的月工

资仍然是 15000 元 ，发廊并没有按照约定

给我调整工资。我翻出劳动合同才发现，

上面写的约定月工资为 15000 元 ，无试用

期，少了一条“工作一年后月工资为 25000

元”。

当时我就想年后辞职，结果遇到疫情发

生，只能忍气吞声至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

下，我能否要求发廊给我约定的 25000 元月

薪？

辽宁铁岭 明杰

明杰您好！
如今有不少用人单位在经过前期笔试、

面试后，会向有意向录用的应聘者寄发录用

通知书。在该录用通知书中，一般会包括拟

录用的岗位、薪资待遇、试用期、到岗时间等

信息。目前，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并未就

录用通知书的效力作出明确规定。

合同法第 14 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

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经受要约人承诺，

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录用通知书

应属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出的要约，劳动者

签字同意的行为，应视为承诺，自劳动者承

诺之日起，录用通知书生效，对双方均有约

束力。

首先应看劳动合同是如何约定的。如劳

动合同直接约定，自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日

起，录用通知书失效，则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

应按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如劳动合同

并未明确录用通知书是否失效，则视为录用

通知书继续有效，但因劳动合同后于录用通

知书签订，此应视为双方协商一致变更权利

义务，故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应按劳动合同

约定的内容履行。但如果录用通知书约定的

内容，劳动合同中不涉及，则按照录用通知书

约定的内容履行。

所以，建议您要仔细翻阅劳动合同，看看

是哪种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

上海段和段（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孟宇平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吁青

天降菜刀，广西男子腿筋被砍断；天降洗

发水，深圳6个月大女婴被砸致头骨骨折……

5 月发生的这两起高空抛物伤人事件引发广

泛关注。

如何守护“头顶上的安全”？确定不了

肇事者的情况下，该找谁来担责？近日，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涉高空抛物、坠

物十大典型案例。案例涵盖刑事、民事、行

政三大类型，集中反映了各级法院充分发

挥司法审判的惩罚、规范和预防功能，引领

良好社会风尚，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

的安全”。

关键词：居民的法律底线意识

为泄私愤从4楼扔菜刀，被判3年

记者了解到，2019 年至今年第一季度，

广东全省共审结各类涉高空抛物、坠物案件

61 件，刑事案件 6 件，其中 5 件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次发布的案例中，有

2件刑事案件涉及此类犯罪。

十大典型案例之首的是杨某兴泄私愤

高空抛物、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2018 年 12 月 22 日下午，杨某兴因退还租房

押金问题，与其房东王某秋产生纠纷。随

后，杨某兴为泄私愤，站在出租屋 4 楼阳台

处，不顾他人安危，将啤酒瓶、床板、菜刀等

物品扔至楼下道路，导致群众围观以及交通

阻断。

民警到场劝解后，杨某兴继续往楼下扔

床垫、餐具等物品，并以自杀、扔煤气罐等方

式与民警对峙。直至当晚 11时许，民警破门

而入将杨某兴抓获。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杨某兴

无视国家法律，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依法惩处。综合

杨某兴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悔罪表现，

2019 年 3 月 21 日，判处杨某兴有期徒刑 3

年。该判决已生效。

广东高院认为，该案典型意义在于，被

告人作为一名理智正常的成年人，明知高空

抛物行为会损害楼下不特定人员的人身、财

产安全，为发泄情绪，仍不计后果将啤酒瓶、

菜刀等危险物品从高空抛弃扔下，虽未造成

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依法应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关键词：物业的安全监管责任

外墙脱落砸人，物业被判赔89万元

民事案件中，主要表现为因建筑物、构

筑物倒塌以及物件脱落坠落，引发人身和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这类案例的争议焦点，主

要在于物业服务企业等相关单位或个人是

否尽到安全监管责任，是否需要担责。

其中一个案例中，建筑物外墙瓷砖脱落

砸伤路人致死，物业公司被判赔 89万余元。

2018 年 9 月 4 日，谢某连途径珠海市一

小区单元楼下时，被该建筑物外墙脱落的瓷

砖砸中，导致谢某连头部重伤，送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谢某连家属诉至法院，要求小区

物业公司和建设单位房地产公司共同赔偿

各项费用 97万元。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小区

物业公司作为物业管理人，应依据合同约定

对包括外面墙在内的物业管理区域内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维修、养护和管理，

做好相应警示及安全防范工作，物业公司并

未就此提供相应的材料加以证明，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对谢某连死亡的损害

后果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

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89万余元。珠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另一起案件中，员工过失抛物致人伤

残，法院判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8 年 1 月 9 日，清远市阳山县某手袋

厂工人黄某燕在手袋厂 4 楼上班期间，将一

捆半成品的手袋从 4 楼楼梯间直接抛下 1 楼

楼梯口，砸到朱某明的颈部。经鉴定，朱某

明四肢瘫痪，构成一级伤残。朱某明诉至法

院，要求黄某燕、手袋厂及其经营者陈某强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阳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手袋厂、陈

某强连带赔偿 71.5万元。清远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维持原判。

广东高院表示，本案作为严厉打击高空

抛物的典型案件，有力警醒、教育各单位和

员工将高空抛物纳入“安全生产”范畴，绝不

能为了“走捷径”“图方便”而不顾生产安全，

对高空抛物行为不得心存半点侥幸。

关键词：建筑施工的安保义务

违法发包，与施工人共同担责

建筑物件坠落致人损害，房屋所有人、

发包人、施工人，谁来承担赔偿责任？

2018 年 1 月 10 日，佛山的聂某在行走

中，头部被房屋坠落物砸中受伤。经鉴定，

聂某颅脑损伤致左侧面瘫构成八级伤残，颅

脑损伤致嗅觉功能丧失构成十级伤残。涉

案房屋为陈某所有，案发时房屋正由龙某承

建施工，龙某没有建筑施工资质。聂某诉至

法院，请求陈某、龙某支付伤残赔偿及精神

损害抚慰金共 47万元。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龙某

作为施工人员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无过错，应

对聂某受伤承担赔偿责任。陈某作为房屋

所有人和工程发包人，将加建工程发包给没

有相关资质和不具备安全施工条件的龙某，

应对聂某损失承担相应责任，酌定龙某、陈

某承担责任比例为 70%、30%。聂某因伤致

残，精神受到损害，龙某、陈某应支付聂某精

神损害赔偿金。法院判决龙某支付赔偿款

和精神损害赔偿金共 17.2 万元；陈某支付赔

偿款和精神损害赔偿金共 7.4万元。

“本案警醒发包人、施工人要合法、规

范、文明施工，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避免施工

过程中发生物件坠落事故。”广东高院在案

例评析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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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院发布十大典型案例，剖析高空抛物坠物频发原因

谁来遏制“从天而降的伤害”
广东高院发布十大典型案例，剖析高空抛物坠物频发原因

谁来遏制“从天而降的伤害”
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读者来信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一段时间以来，高空抛物、坠物致人伤

亡事件频发，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引发社会公众高度关注。广东高院发布涉

高空抛物坠物十大典型案例，依法惩治刑事

犯罪，明确了物业服务企业等单位和个人的

安全保护责任。

法 问G

录用通知书和劳动合同不一致，以哪个为准？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李国

没有在任何纸质或 APP 上宣传实物，凭

借微信群一段段语音音频推广，以此实施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如此“简单粗暴低

劣”的诈骗手法，短时间内竟让数万名群众

上当。

记者近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两

江新区警方捣毁一个虚构国家脱贫攻坚项

目，以投资返还高额回报为幌子的新型民族

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该案被骗群众覆盖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受害人达 3万

余人。

办案民警介绍，新型民族资产类诈骗集

返利、传销、诈骗为一体，结合扶贫政策编造

数字货币虚拟项目，通过互联网广撒网，同时

加入传销手段，用“小付出、高回报”为诱饵，组

建团队吸纳会员、吸收资金，逐步发展成层级

鲜明的诈骗组织。

由于单笔金额小，加上犯罪团伙又以

国家政策重点项目为幌子，披着光鲜外衣，

迷惑性极强，受骗群众在被“洗脑”后并不

认为自己被骗。案件告破后，3 万多名受害

者没有一人主动向警方报案，就在犯罪嫌

疑人虞某被抓后，仍有不少人往其账户里

转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 3月，民警在

工作中获悉，有人在微信群推销一款“能够快

速致富”的产品“中云数字资产”，“是国家为

在 2020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秘密委托推

出的投资项目，它是国家给普通老百姓释放

的改革红利”，宣称每个人只需要提供一个名

字和手机号码就可参与，投资 100 元至 1000
元不等，到时一次性增值回收，可获得几十倍

回报。

专案组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通过微信群

发布虚假项目信息，以投资少、回报高等虚假宣

传为诱饵，煽动民众参与投资，并采用传销模

式，对发展下线的参与者进行奖励，从而滚雪球

裂变式行骗。短短 2个多月时间，累计涉及受

害人3万余人，涉案金额2000余万元。

民警梳理出该团伙一级代理 30余个，抓

获主要犯罪嫌疑人虞某及其团伙成员 16人，

冻结涉案赃款 550余万元，查获涉案赃款购置

房产 2处，高档轿车 3辆、摩托车 1台，追缴财

物及现金总额 1200余万元。

据虞某交代，为能唬住人，虚构所谓“中

云数字资产招募”项目，并附会国家政策热

点，套用“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手法进行改

良，专门编了一套说辞，组织周某、魏某等无

业人员为骨干力量的犯罪团伙，组建“民族大

业微信群”大肆实施诈骗活动。

办案民警称，该案跟以往的“民族资产解

冻类”诈骗不同的是，新型“民族资产解冻类”

诈骗集返利、传销、诈骗为一体，抛开了“山洞

寻宝”“海外资产解冻”口号，结合重点政策编

造数字货币虚拟项目，由从前的一对一传播

转为通过互联网广撒网。同时，他们加入传

销的手段，用“小付出、高回报”为诱饵，组建团

队以吸纳会员、吸收资金等手段逐步发展成

层级鲜明的诈骗组织。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手法翻新，骗子编造数字货币虚拟项目煽动投资

新型诈骗层层设套 3万多名受害者无一报案

图为杭州德慧公寓“未来小区”的高空抛物监控系统。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最高法发布指导意见：

受疫情影响的商品房买卖可变更期限
本报讯（记者卢越）因疫情合同无法按时履行能否解

除？商品房买卖交易受到影响怎么办？5 月 19 日，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

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

导意见（二），其中规定，因疫情商品房不能按期交房，对

解除合同请求不予支持，可变更履行期限。

最高法民二庭庭长林文学介绍，疫情或者疫情防控

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交

付房屋，或者导致买受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购房

款，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请求变更履行期限

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进

行变更。

同时指导意见还明确，承租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

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资金周转困难或者营业收入明

显减少，出租人以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

为由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由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允许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介绍，“比如为了过春节，或者

由于一定的季节性需求，办的展览、庙会预定的场地，这

时候如果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合同目的就不能实现了，这

种情况下是允许解除合同的。”

针对餐饮等行业租赁纠纷，刘贵祥表示，指导意见

要求，一般情况下不支持解除租赁合同的请求。刘贵

祥解释，由于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承租人营业额下

降、资金回笼困难，无法及时或者足额缴纳租金，出租

方提出解除合同的，这种情况下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

现，依据法律关于不可抗力及合同解除的规定，不支持

其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应根据公平原则，结合当事

人及其营业情况的具体事实，酌情调整租金或者是调

整交付租金的期限。

刘贵祥强调，如果出租人是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

位对外出租房屋用于经营，根据国家出台的相应优惠

政策，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作为出租人，应当在疫

情期间根据政策免除一定期限租金。如果出租人起诉

还要求支付租金，或者是因为承租人没有支付这几个

月的租金，出租人说他违约要求解除合同的，法院不会

予以支持。

“如果受疫情影响，企业完全确定不再交得起租金，

合同无法履行。”他表示，这种情况应当允许双方当事人

都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法院应当支持。

新华社 发


